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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4 月 23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113 年國中教育會考將於 5月 18、19 日舉行，請教育處提 

    前規劃各項因應措施、衛生局加強考場鄰近地區餐飲衛生 

稽查、警察局維護考場周邊交通順暢與安全，以利考生順 

利應試。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本縣 112 年粗出生率千分之

4.29，全台排序第 21，少子化問題更趨嚴重。請民政、社

會、衛生、勞青、工商、教育、人事、文觀、警察及行政

等涉及人口政策業管單位，參酌國發會 113 年人口政策措

施宣導實施計畫建議事項，規劃更具創意且能針對重點對

象宣導之亮點措施，藉以提升本縣出生率。 

主席裁示： 

1. 頭份的珊珠湖、水流東及南庄大南埔等地區有不錯的閒 

置房舍，請工商處協助整修規劃營造友善居住環境，或 

租或售以減輕年輕家庭購屋壓力，藉以帶動更多適合 

婚育的男女「敢婚敢生」。   

2. 本縣推動客語計畫蟬聯 6年優等，但教師及高中以下學 

生通過客語認證達成情形未達特優標準實足可惜，請教 

育處責成各校校長鼓勵師生共同努力以達佳績。 

3. 3 個月後再提最新進度。 

(三) 因應 5 至 11 月汛期將至，請水利處加強檢視各山坡地開發 

使用情形，並督促各鄉鎮市公所注意水土保持查報工作； 

各單位施工中的各項工程，亦應做好防汛整備工作，對於 

豪大雨造成之路面破損或落石坍方等，各業管單位應即時 

做好防護警告及搶修、搶通措施，以維人車通行安全無虞 

。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 113 年 5月份及 6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動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教育處報告：請各局處主管人員代表本府參加本縣 112 學年 

               度各級學校畢業典禮，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 人事處報告：為加強宣導本處辦理「苗栗縣政府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實施計畫」乙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八、 工商處報告：提報本處訂定「苗栗縣政府都市更新推動小組 

               設置要點」，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 通霄鎮公所：請鈞府惠予補助本所辦理野鼠防治業務。                

      農業處： 

(一) 為環境及生態永續保育，農業部已停辦全國滅鼠週活動 

 ，係避野鼠食用毒餌後，造成獵食者(如石虎或老鷹等保 

 育生物)因捕食中毒之野鼠以致間接遭受毒害，造成食物 

 鏈及生態多樣性崩壞，先予敘明。 

(二) 另依據苗栗縣議會第 18 屆第 4次定期會議 105 年 12 月 

    29 日苗議事字第 1051002928 號、本府 106 年 1 月 11 日 

    府農農字第 1050263170 號函及 106 年 1 月 13 日府農農 

    字第 1060009715 號函提及：「為保護本縣自然生態環 

    境，停止農地施用及購買滅鼠藥等情形」。 

(三) 建議農民可參與「友善石虎」政策申請石虎米補貼。 
      主席：依農業處回應辦理。 

二、 苑裡鎮公所：懇請鈞府於本(113)年汛期前疏濬縣管河川房裡 

                溪易致災河段，將土石移出河道，確保通洪斷 

                面，以預防災害。 

      水利處：有關旨案位置本府每年度皆有辦理清淤工程，112 

年 8 月豪雨後本府也立即進行相關災損修復工作 

，今年本府承包商將於約 113.5.10 日進場進行疏濬 

清淤工作，並將部分土方運離，砂石部分則於現地 

進行河道整理，將通洪斷面疏通，屆時並於進場時 



通報泰田里里長。 

      主席：依水利處回應辦理。 

三、 通霄鎮公所：近期本鎮某私立幼兒園一名女教師疑涉言語不 

               當對待學童，鄉親關心之餘也非常擔心，雖屬 

               個人行為但也影響優質老師的心情，造成家長 

和老師的不信任感，請縣府儘速調查並公布結 

果，讓家長安心將小孩托付幼兒園。 

      教育處： 有關通霄某幼兒園疑似不當管教案件，經教保人員 

違法認定委員會決議已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 

查期間為期一個月，調查後再召開教保人員違法認 

定月委員會，針對調查內容進行是否違法之討論。 

     主席：依教育處回應辦理。 

參、 意見交換(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恭喜文觀局所提「白沙屯至好望角濱海重要廊帶整體規劃計

畫」，於日前獲得交通部觀光署核定計畫總經費 4 億 500 萬

元。在此要特別肯定文觀局的努力，並感謝立委陳超明、邱

鎮軍和議會鼎力支持，及後龍、通霄鎮公所的協助，未來仍

請齊心協力，務求如質如期完成計畫，為苗栗催生另一處國

際級觀光據點。本案請行政處納入「苗栗願景-重大計畫專案

列管」持續追蹤後續執行進度。 

二、 疾管署統計，本月全國腸病毒就診人數已創十年同期新高，

恐引發一波大流行。鑑於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嬰幼兒是感

染高危險群，請衛生局、教育處加強宣導民眾、學校、幼兒

園及托嬰、托幼機構做好相關預防、通報等措施，避免發生

群聚感染。請社會處對轄下新啟用之親子館督促委外營運廠

商加強環境清潔消毒，避免病毒傳播。 

三、 日前桃園市發生機車騎士行經覆工蓋板不幸打滑摔死憾事，

本縣應引以為戒；請工務、水利、農業、工商及原民等處檢

視承辦之各項工程，如有使用覆工蓋板，務必督促施工廠商

選用防滑係數符合規定之蓋板，施作後接縫處高低差不宜過

大，以免發生傷亡事故。 

四、 請各局處掌握權屬業務各項資訊，尤其是世界性競賽得獎訊 

息，甚至在出國比賽前即應掌握，以便適當行政協助並適時 

將訊息披露並做亮點宣傳報導。             



伍、散會：上午 8時 56 分。                                                                                                                                         


